鱼峰区环保局部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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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提出本辖区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有关规定及建议，参与研究城区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等方面的决策。
（二）组织实施大气、水体、土壤、噪声、放射性及电磁辐射、固体废物、有毒化学品以及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按法律、法规和规章负责辖区内生物技术环境安全工作。
（三）负责辖区内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监督辖区内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负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协调和指导辖区内各级示范区及生态农业建设。
（四）按照管理权限指导和协调解决辖区内的环境问题；依法调查处理辖区内的有关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事件及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处理辖区内环境污染纠纷；组织开展辖区内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
（五）监督实施环境保护国家标准及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环境保护地方标准。
（六）组织实施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按照管理权限组织实施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费征收、排污许可证发放和审核建筑工地午、夜间连续施工证明、污染源限期治理等工作；负责建筑噪声和第三产业排污者的监督管理；开展城区环境综合治理。
（七）按照管理权限负责环境监测、统计、信息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内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及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与管理。
（八）组织、指导和协调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展环境教育和社会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推动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保护。
（九）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辐射环境、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标准，负责辖区核安全设施的监督检查。
（十）负责辖区内环境热线投诉的受理和环境信访、公众举报的接待和调查处理；负责管理权限内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立案、处罚，属重大行政处罚的按规定及时上报上级相关部门备案；负责管理权限内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检查及对拆除、闲置污染防治设施项目审批的核查和管理；负责辖区中考、高考期间噪声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管理权限内建设项目的审批；负责对所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检查及验收工作；参与辖区单位环境保护补助资金审核管理；负责辖区内各种环境监察报表编报、环境检查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管理。
（十二）承办城区人民政府和市环境保护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2、 单位构成
预算单位构成：鱼峰区环境保护局

